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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音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一）专业名称：戏曲音乐

（二）专业代码：750209

二、招生对象与学制

（一）招生对象：初中毕业及具有同等学历者、小学毕业生及具有

同等学历者

（二）学制：三年、六年

三、就业方向与职业岗位

（一）就业方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各级各类戏曲音乐表演团体、戏曲音乐表演

和教学机构。

（二）职业岗位：

①戏曲伴奏、戏曲音乐演奏员；

②戏曲音乐培训和普及等

序号
对应职位
（岗位）

职业资格证书举
例

专业（技能）方
向

1 器乐演奏员
民族器乐演奏员
外国器乐演奏员

器乐表演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以立德树人为总体目标，培养爱党爱国、理想信念坚定，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通过素质、知识、能力等

方面的培养，让学生达到：具有较强的专业实操能力，具有一定的科学

文化水平，能适应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需要；具有良好的职业态度、



职业道德、敬业精神，能达到文艺工作者的职业素养要求；掌握专业必

备的基本理论知识和表演技能，具备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能力、演

奏能力、伴奏能力和教学能力，能够独自或协同完成演奏和戏曲伴奏及

教学任务，达到本专业的职业素质要求。

（二）培养规格

1.职业素养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自觉遵守行业法规、规范和

企事业单位规章制度。

（2）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戏曲音乐事业，树立与社

会需求相适应的职业理想。

（3）具有勤学苦练、精益求精、团结协作的精神和继续学

习的能力。

（4）养成善于观察、勤于思索、乐于探索、勇于创新的习

惯和品质。

（5）掌握必需的现代信息技术，具有较好的人文素养，具

备一定的就业和创业能力。

（6）树立正确的文艺观和审美观，自觉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

2.专业知识技能

（1） 掌握戏曲伴奏各种乐器的性能、特点和在乐队中发挥

的作用；熟练掌握戏曲伴奏各种乐器的演奏方法和技巧；

（2） 掌握戏曲音乐的各种弦乐曲牌、唢呐曲牌，程式化锣



鼓经、各种行当的板式唱腔、起板过门及唱腔过门的补法等等，

（3）掌握各种弦乐与击乐的组合、动作与击乐组合的特点与

规律，能较好地相互（ 武场与文场、乐队与演员）进行协调与

配合；

（4）掌握剧目相关的音乐唱腔板式、曲牌和程式锣鼓经；能

较好地相互（ 武场与文场、乐队与演员）进行协调与配合；

（5）掌握剧目中相关的表演程式与剧本相关的历史、人物背

景；

（6）掌握戏曲音乐的基本理论知识，了解戏曲表演理论；

3、能力规格：

（1）在演奏专业技术、技巧提高的同时，注重演奏时懂运用 “抑、

扬、顿、措、轻、重、缓、急”来表达音乐的灵魂、思想 ； 能够做到

运用“声、情、并、茂”来体现对剧中人物的思想情感 ；

（2）懂得程式化锣鼓经的伴奏的技巧来表现穿山越岭及战争场面；

弦乐曲牌、唢呐曲牌来表现“做账行军、饮酒庆典、打朝登殿”等虚拟

逼真的场面；达到戏曲院团对演奏员岗位的基本技能的要求；

（3）掌握一专多能的专业技术，具备戏曲院团复合型演奏岗位的工

作能力；

（4）通过剧目的实训，能够熟悉舞台调度，积累舞台伴奏经验；

（5） 具有同其他有关部门相互配合进行艺术创作的能力；

（6）具备一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7）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本专业课程设置分为公共基础课和专业技能课。

公共基础课包括语文、数学、外语、地理、历史、政治。

中华传统文化、职业素养列为选修课。

专业技能课包括专业核心课、专业（技能）方向课和专业

选修课。实习实训是专业技能课教学的重要内容，含校内外实

训、顶岗实习等多种形式。

三年制：

公共基础课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
学时

1 思想政治
依据《普通高中学校思想政治课教
学大纲》开设，并与专业实际和行
业发展密切结合

180

2 语文
依据《普通高中学校语文课教学大
纲》开设，并注重在职业模块的教
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360

3 数学
依据《普通高中学校数学课教学大
纲》开设，并注重在职业模块的教
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180

4 英语
依据《普通高中学校英语课教学大
纲》开设，并注重在职业模块的教
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180

5 地理
依据《普通高中学校地理课教学大
纲》开设，并注重在职业模块的教
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180

6 历史
依据《普通高中学校历史课教学大
纲》开设，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
展密切结合

180

专业技能课



1.专业核心课

序
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
学时

1 基本乐理

掌握音、音程、节奏、节拍、调试、
转调等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并能运
用这些知识理性认知、分析、鉴赏
和表现音乐

180

2 视唱练耳

能准确地识唱五线谱（或简谱），
提高听觉对节拍节奏、和声、旋律
等音乐要素的感知和记忆能力，积
累音乐语汇，掌握基本的记谱能力

360

3 调唱

正确掌握调唱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演奏一定数量的戏曲乐队合奏作
品，能为简易的戏曲片段伴奏，为
专业学习提供帮助

360

专业（技能）课

器乐表演方向
序
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
学时

1
器乐演奏
（专业会课）

掌握演奏某一种乐器（中国或外
国乐器）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正
确运用各种技法，演奏一定数量
的所学乐器的独奏作品，具备基
本的演奏水平与音乐表现力。可
根据实际，在不同年级采取小组
课、个别课相结合的教学形式

360

2 合奏

掌握合奏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能
在不同类型的乐队中与其他队员
协调配合，具备参与演奏一定数
量的戏曲乐队合奏作品的能力

1080

六年制：



公共基础课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
学时

1 思想政治
依据《普通高中学校思想政治课教
学大纲》开设，并与专业实际和行
业发展密切结合

396

2 语文
依据《普通高中学校语文课教学大
纲》开设，并注重在职业模块的教
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792

3 数学
依据《普通高中学校数学课教学大
纲》开设，并注重在职业模块的教
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396

4 英语
依据《普通高中学校英语课教学大
纲》开设，并注重在职业模块的教
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396

5 地理
依据《普通高中学校地理课教学大
纲》开设，并注重在职业模块的教
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396

6 历史
依据《普通高中学校历史课教学大
纲》开设，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
展密切结合

396

专业技能课

1.专业核心课

序
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
学时

1 基本乐理

掌握音、音程、节奏、节拍、调试、
转调等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并能运
用这些知识理性认知、分析、鉴赏
和表现音乐

396



2 视唱练耳

能准确地识唱五线谱（或简谱），
提高听觉对节拍节奏、和声、旋律
等音乐要素的感知和记忆能力，积
累音乐语汇，掌握基本的记谱能力

792

3 调唱

正确掌握调唱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演奏一定数量的戏曲乐队合奏作
品，能为简易的戏曲片段伴奏，为
专业学习提供帮助

792

专业（技能）课

器乐表演方向
序
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
学时

1
器乐演奏
（专业会课）

掌握演奏某一种乐器（中国或外
国乐器）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正
确运用各种技法，演奏一定数量
的所学乐器的独奏作品，具备基
本的演奏水平与音乐表现力。可
根据实际，在不同年级采取小组
课、个别课相结合的教学形式

792

2 合奏

掌握合奏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能
在不同类型的乐队中与其他队员
协调配合，具备参与演奏一定数
量的戏曲乐队合奏作品的能力

2376

（三）综合实训

为加强学生的专业实践训练，提升对专业知识与技能的综

合应用能力，学制为三年的在第二至第五学期每学期安排一周

时间的综合实训，学制为六年的在第二、第五学期、第十一学

期每学期安排一周时间的综合实训，可集中或分开时间进行。

实训内容可以是与专业相关的节目排练、演出实践和社会服务，

也可以是民间戏曲音乐采风、体验生活，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



自行安排。最后一学期结合顶岗实习组织学生进行毕业汇报演

出。

（四）顶岗实习

在学校和实习单位的共同组织下，学生到戏曲音乐相关单

位，如专业文艺（戏曲）团体、群众文化馆（站）等对应岗位

跟班实习。通过实习，使学生了解戏曲音乐行业一线创作生产、

演出服务和人文环境，能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完成岗位工作任

务，初步具备戏曲音乐表演、合奏的职业实践能力。要注重培

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综合职业素质，增强就业能

力。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一）基本要求

每学年为 52 周，其中教学时间 36 周（含复习考试），周

学时一般为 28 学时，顶岗实习按每周 30 小时（1 小时折合 1 学

时）安排。课程开设顺序和周学时安排，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

公共基础课学时约占总学时的 1/3，允许根据行业人才培养

的实际需要在规定范围内适当调整，但必须保证学生修完公共

基础课的必修内容和学时。

专业技能课学时约占总学时的 2/3，在确保学生实习总量的

前提下，可根据实际需要集中或分阶段安排实习时间，实习时

间应安排在最后一学期。



课程设置中应设选修课，其学时数占总学时的比例应不少

于 10%。

八、实施保障

师资队伍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和《中

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的有关规定，进行教师队伍建设，合理

配置教师资源。专业教师学历、职称结构应合理，至少应配备

具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 2 人；建立“双

师型”专业教师团队，其中“双师型”教师应不低于 30%；应有

业务水平较高的专业带头人，并聘请行业企业（文艺院团）的

专业骨干和艺术家担任兼职教师。

教学设施

1.校内实训实习室主要设施设备和数量要求见下表。

序
号

实训室
名称

主要设施设备

名称 数量

1
实验剧

场

专业舞台灯
光系统

1 套（数字灯光控制台，≥
2000W 的常规灯具、LED 效果
灯）

专业舞台音
响系统

1 套（数字音频控制台，≥
2000W 的功放、扬声器、数字

周边）

三角钢琴 1 架（2.13m 及以上）

舞台地胶 150 ㎡（≥1.8m × 4mm）

2 音乐厅
多媒体系统 1 套（≥4000 流明量投影仪）

琴房 40 间



3 琴房

立式钢琴 40 架

琴凳 40 个

办公桌 20 张

办公椅 20 把

4
电钢教

室

电钢 25 架

琴凳 25 个

把杆 1 套（木质 4m × 5.5mm）

多媒体系统 1 套（≥3000W 流明量投影仪）

5
理论教
室 1

立式钢琴 1 架（1.18m 及以上）

课桌 20 张

课椅 40 把

讲桌 一张

多媒体系统 1 套（≥4000 流明量投影仪）

6
理论教
室 2

立式钢琴 1 架（1.18m 及以上）

课桌 20 张

课椅 40 把

讲桌 一张

多媒体系统 1 套（≥4000 流明量投影仪）

2.校外实训基地主要场所是公共剧院或音乐厅、文艺院团

自由剧场或音乐厅、企事业单位会堂、文化广场等，主要设施

设备要求同于校内实验剧场、音乐厅或根据需要配备。

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我校选用的教材均为“国家规划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

我校图书室配备相关图书资料近 35 万字资料。

3.数字资源配备

我校数字资源采用山西艺术教育数字资源库资料。



教学方法

1.公共基础课

公共基础课要着眼于提高学生文化素养，既为学生的专业

学习服务，又为学生的继续学习和终身发展打好基础。要从学

生的文化基础出发，结合专业特点，努力进行教学改革，从以

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通过自主学习、合作学习、

探究学习和分层教学等方法，着力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

高公共基础课教学的有效性，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职业

能力的形成。

2.专业技能课

专业技能课程教学，推行工（演）学结合，努力实现教学

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对接。要在加强专业

基础教学的同时，强化对职业岗位技能的训练，根据戏曲音乐

专业的特点，加强教师的专业示范和个别指导，注重因材施教，

通过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模式，促进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

同步增长，确保专业教学既满足职业岗位的需求，又为学生未

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学习评价

根据本专业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要求，建立科学合理的教

学评价标准，制定适应戏曲音乐专业特点的评价办法，试行评

价主体、评价方式、评价过程的多元化：专业技能课的教学评

价试行校内校外评价相结合，吸收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技能鉴



定与学业考核相结合；公共基础课试行教师评价、学生互评与

自我评价相结合，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不仅要关

注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技能的掌握，更要关注学生运用知识以

及在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水平，重视学生职业素养的形

成。

学生所修课程均应考核。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公共基础

课、专业技能课一般为考试课程；选修课为考试或考查课程。

文化课、专业知识课应推行教考分离，统一命题和阅卷；专业

技能课可实行统一考试，集体评分。课程结业，组织学生参加

社会认可的等级考核，取得相应的等级合格证书。

质量管理

教学管理要努力加强专业教学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管理。在教学计划、教学过程、教学评价等方面，积极探索既

符合教育普遍规律又符合戏曲音乐专业教育特殊规律的管理机

制。根据戏曲音乐专业的特点，研究对集体、小组和个别课等

不同课堂形式的管理办法，提高课堂教学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建立教材使用的学校审批制度，确保教材使用的合理性和

规范化；改进专业教学评价方法，增强教学评价的客观性；建

立教学督导制度，促进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九、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具有以下职业素养、专业知识和技能：

1.学生修完本专业设定课程。



2.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3.能够从事戏曲音乐相关专业具体工作。

4.具有初步的戏曲音乐审美和鉴赏能力。

5.具有初步的戏曲音乐辅导、合奏排练指挥等艺术指导能

力。

十、附录

无


